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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宏观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 

和居民部门收入结构比较 

 

跨越时空的比较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世易时移，事物本身

可能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就像钱钟书先生在论及比较

文学时所说的，猫跟猫比没意思，猫跟狗比才有意思。这里不

避诟病，我们将人均 GDP 相近时期的中美宏观收入分配中政府

和居民部门收入结构进行比较，无非是想通过这种比较，探讨

两国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转移的情况，并为我国宏观收入分配

状况改进提供一种借鉴。 

一、时期的选择 

中国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为GDP增长最快

的国家。2005 年GDP总量已居世界第 4 位，到 2008 年中国GDP

已达 30 万亿元人民币
①
，很有可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 3。人

均GDP的增速也名列前茅，从建国初期的人均GDP不足 100美元，

到改革开放初期的 200 美元，从 2003 年的 1000 美元，到 2006

年的 2000 美元，中国的经济在加速跨越一个又一个台阶。2008

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 3000 美元，达到 3266 美元
②
。但中国

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到目前为止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

 
① 这里提到的中国 GDP 均为按现价计算的。 
② 李德水：2009 年 3 月 6 日两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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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发展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

主要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尽管国内储蓄率很高，但由于金

融部门效率不高，国内资本仍十分紧缺，而与此同时，国家

20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藏于国

外。同时资源与环境压力与制约还不能很好地解决。 

美国经过一个世纪完成工业化进程，19 世纪末成为世界经

济的领先者
③
。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的规模与实力，仍居世

界首位。美国社会中，种族、民族、宗教、传统关系十分复杂，

战争因素频频，能够保持经济突飞猛进，社会相对稳定，殊为

不易。从结果推导原因，美国经济发展必有其合理性，绝非仅

凭政治和军事霸权所能做到。美国 1942 年美国人均GDP达到

1199 美元，1951 年达到 2201 美元，1962 年达到 3139 美元④
。 

我们选取 1996－2005 年这一区间与美国 1942－1962 年区

间进行对比，主要标志是两个时期的两国人均 GDP 都是处于

1000 到 3000 美元之间，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二、宏观收入分配的几个概念 

国民收入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

的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国民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初次分配形成初次分配总收入，再分配形成可支配总收

 
③ [英]安格斯• 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1 页。 
④ [美]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在线数据库。这个数据是以现价计算

的，如以 2000 年不变价折算，美国 1929 年人均 GDP 已达 674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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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所谓可支配总收入系指在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基础上，通过

经常转移的形式对初次分配总收入进行再次分配。再分配的结

果形成各个机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

之和称为国民可支配总收入。 

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之间经过了一个经常转移的行为或

过程。转移是一个机构单位向另一个机构单位提供货物、服务

或资产，而同时并没有从后一机构单位获得任何货物、服务或

资产作为回报的一种交易。经常转移包括扣除资本转移外的所

有转移。其形式有收入税、社会保险付款、社会补助和其他经

常转移。而资本转移则是指一个部门无偿向另一个部门支付用

于非金融投资的资金，是一种不从对方获取任何对应物作为回

报的交易。资本转移具有不同于经常转移的两个特征，一是转

移的目的是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二是资本转移其实物

形式往往涉及除存货和现金以外资产所有权的转移；其现金形

式往往涉及除存货以外的资产的处置。资本转移包括投资性补

助和其他资本转移。 

三、中美居民和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构成比较 

（一）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劳

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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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

的，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

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

积金等。对个体经济来说，其所有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

利润不易区分，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报酬处理。换言之，劳

动者报酬既包括本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中支付给本部门劳动

者的报酬，还包括其他部门支付的劳动者报酬；二是净财产收

入，系由财税收入减去利息支出形成，财产收入包括利息、红

利和其他财产收入；三是其他要素收入，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折

旧和营业盈余，等于本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减去劳动者报酬和

生产税净额后形成的余额。初次分配后，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

对初次分配总收入进行再次分配，其结果是形成居民部门的可

支配总收入。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加上经常转移净收入，

即经常转移收入减去经济转移支出后，形成居民的可支配收

入。经常转移收入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助和其他转移收入，

转移支出包括收入税、社会保险和其他转移支出。 

中国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它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生产税净

额，包括本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中交纳的生产税，也包括其他

部门交纳的生产税；二是净财产收入，由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

出形成；三是其他要素收入，主要指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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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本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减去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后形成

的余额。初次分配总收入加上经常转移净收入，即经常转移收

入减去经常转移支出后，形成政府的可支配收入。经常转移收

入包括收入税、社会保险付款和其他转移收入，经常转移支出

包括收入税、社会保险、社会补助和其他转移支出。 

（二）美国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是由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所交

纳的收入税形成。个人收入由六部分构成，一是劳动者报酬，

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单位社保付款，其中，工资性收入分别来自

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单位社保付款包括雇员养老保险金和政

府社会保险；二是业主收入，分别来自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

三是租金收入；四是财产收入，包括利息和红利；第五是转移

收入，包括政府福利和其他转移收入，其中政府福利包括老弱

病残等保险、失业保险福利、退伍军人福利、家庭补贴及其他

杂项；六是个人所交纳的政府社保付款，与前五项不同，它是

应减项目。 

美国政府可支配收入即经常收入减去经常支出中的转移

支付、利息支出和补贴后的剩余部分。美国的经常收入由五部

分构成，第一是税收收入，包括个人所得税、生产和进口税、

公司税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税收。第二是社保缴款。第三是

资产收入，包括利息和红利等。第四是转移收入，分别来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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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个人。第五是政府企业盈余。美国的经常支出由四部分构

成，第一是消费支出。第二是转移支出，包括政府社会福利和

其他转移支出，其中政府社会福利包括给个人的和世界其他地

区的。第三是利息支出，分别给个人和企业及世界其他地方。

第四是补贴。 

四、中美居民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实证比较 

通过附表一、表二、表三和表四，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

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份额比美国高，美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

入所占份额比中国高。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构成看，1996

－2005 年，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平均约占各部门可支配总

收入的 64.6%，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劳动者报酬提供的，约 57.1

个百分点。净财产收入占 3.5 个百分点，而由于财产收入基本

上来自利息，利息收入的持续减少使财产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

虽然财产收入中红利保持上升态势，但占比很低，最高不过 0.25

个百分点；其他财产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高不过 0.06 个

百分点。利息支出也是如此，平均 0.27 个百分点。其他要素收

入在 1996 至 2003 年平均仅贡献了 2.6 个百分点，2004、2005

年所占比重分别为 8.8 和 7.2 个百分点。净经常转移收入仅贡

献了 1.4 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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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来源构成（%） 

年  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一、劳动者报酬 58.60 59.44 59.49 60.41 59.95 59.02 59.52 58.50 46.60 49.85

二、净财产收入 5.47 4.56 4.63 3.73 3.48 3.39 3.23 2.77 1.57 1.86

  财产收入 5.50 4.59 4.67 3.77 3.52 3.47 3.58 3.22 2.61 2.48

  1、利息 5.41 4.46 4.56 3.60 3.35 3.22 3.23 2.98 2.33 2.18

  2、红利 0.05 0.07 0.08 0.12 0.14 0.23 0.32 0.21 0.25 0.24

  3、其他 0.04 0.06 0.03 0.05 0.03 0.03 0.02 0.03 0.03 0.06

  减：利息支出 0.04 0.03 0.04 0.04 0.04 0.08 0.35 0.45 1.04 0.61

三、其他要素收入 2.99 1.33 1.19 0.51 0.56 0.65 1.86 1.15 8.83 7.21

  增加值 29.21 29.32 30.16 30.71 31.60 30.10 28.35 27.92 27.72 27.64

  减：劳动者报酬 24.75 26.65 27.65 28.66 29.50 27.89 25.18 25.56 17.29 18.67

  减：生产税净额 1.47 1.34 1.33 1.53 1.55 1.55 1.30 1.21 1.61 1.75

初次分配收入 67.06 65.33 65.31 64.65 63.99 63.07 64.61 62.42 57.00 58.92

净经常转移收入 2.23 2.80 2.84 2.47 0.83 0.71 0.57 0.26 0.83 0.49

 经常转移收入 4.98 5.90 6.07 5.61 4.64 4.98 5.76 5.88 5.55 5.45

  1、社会保险付款 1.57 1.78 2.04 2.45 2.64 2.84 3.31 3.40 2.87 2.90

  2、社会补助 1.00 1.08 1.26 0.32 0.35 0.81 1.03 0.46 0.38 0.42

  3、其他 2.40 3.04 2.77 2.84 1.65 1.34 1.42 2.02 2.30 2.13

 减：转移支出 2.74 3.10 3.23 3.15 3.81 4.27 5.18 5.62 4.72 4.96

  1、收入税 0.29 0.35 0.44 0.53 0.76 1.03 1.15 1.20 1.08 1.12

  2、社会保险 1.80 1.98 2.02 2.53 2.81 3.20 3.86 4.13 3.58 3.75

  3、其他 0.65 0.77 0.77 0.09 0.25 0.04 0.18 0.29 0.06 0.08

可支配收入 69.29 68.13 68.14 67.11 64.81 63.78 65.18 62.68 57.83 59.41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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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约占 69.7%，其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

额最大，约 54.7 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约 51.5 个百分点，

单位社保付款约 3.2 个百分点，业主收入约 12.1 个百分点，

主要来自于非农业部门；租金收入 3.2 个百分点，财产收入约

6.1 个百分点，其中利息占 3.6 个百分点，红利约 2.5 个百分

点；转移收入越来越高，约占 3.8 个百分点，基本上由政府福

利构成，其中以老弱病残保险为主，约占.9 个百分点；转移支

出的社保付款约 2.3 个百分点；同样具有转移支出性质的所得

税占 7.8 个百分点。如果计算净值，美国净转移支付应是-6.3

个百分点。 

美国与中国的不同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中国平均高 5

个百分点，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与美国基本相当，中国的净转移

支付是正值，而美国的净转移支付是负值，由此说明，中国居

民可支配收入偏低主要来源于其他方面。第一，财产性收入存

在差异，从利息方面看，中国居民利息收入约占 3.5 个百分点，

而美国居民利息收入约占 3.6 个百分点，二者相当。中国居民

红利收入不足 0.17 个百分点，而美国一直在 2.5 个百分点，

相差 2.3 个百分点以上。第二，在业主收入方面，美国农业部

门的业主收入平均约占 3.9 个百分点，且一直处于下降态势，

到 1962 年仅为 1.9 个百分点，而非农业部门自我雇佣的律师、

医生等专业人员的收入份额一直保持在 7个百分点平均以上，

平均 8.2 个百分点，而且略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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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看，中国政府可支配收入平

均约占 19.5%，其中主要由生产税净额贡献，约占 16.4 个百分

点。由于作为财产收入来源的利息收入一直小于利息支出，净

财产收入一直为负数，约为-0.5 个百分点。其他要素收入平均

占 1.1 个百分点。净转移收入为正数，平均占 2.5 个百分点。 

美国政府可支配收入约占 17.3%，最主要的经常收入来源

于税收收入，占 20.5 个百分点，其中，个人所得税最高，约

占 7.8 个百分点，生产税次之，7.6 个百分点，公司税为 5.1

个百分点，社保交款为 2.3 个百分点。从资产收入来看，利息

收入仅为 0.1 个百分点。政府企业盈余不足 0.1 个百分点，可

以忽略不计。转移收入一直保持 0.2 个百分点。转移支出约为

4.2 个百分点。其中，基本上是由社会福利构成 3.6 个百分点，

而社会福利基本上给予个人。利息支出约为 1.5 个百分点，略

呈上升趋势。补贴支出约 0.2 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偏高，原因多重，如中国政府

以净利息收入表现的财产收入为-0.5 个百分点，而美国为－

1.4 个百分点，相差 0.9 个百分点，并且其他要素收入中国比

美国约高出 1个百分点，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转移支出方面，

美国的转移支出 4.2 个百分点，基本上由社会福利构成，而社

会福利基本上给予个人，这方面中国相差近 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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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个建议 

（一）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宏观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门倾斜的趋势，表明政府部门占有

社会资源过多，是一种失衡的状态，长期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

构建。为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政府部门的转

移支付是缩小地区间、群体间收入差距，从而也是确保社会契

约公正的合法性举措。从国际经验看，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

标是保证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中央和省级政府

的责任就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将经济发达、财源丰富地区的

一部分财力集中起来，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方

面的资金缺口提供补贴，使它们的公共责任与所需财力基本对

等。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充分发挥平

衡地方财力的作用。 

因此，要建立反映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多指

标决定的加权多因素法的模式；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并强

化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1、转移支付法制化。我国应考虑从立法的角度编制转移

支付预算，建立健全完整的立法预算程序，把转移支付预算上

升到法律层次，做到有法可依，杜绝随意性和不必要的行政干

扰。 



 ·14· 

2、转移支付的公式化。中央政府应该选取一些既对财政

支出有重要影响，又不易人为操作的因素，建立包括人口规模、

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因素、城镇化程度、地理自

然环境、经济外向度等指标不同权重的多因素转移支付模式，

公式化确定各地转移支付额，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

系。 

（二）切实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

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

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

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

产性收入”，富有新意，切中肯綮。财产性收入快速提升，将

是一个大趋势。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投资渠道的拓宽，百

姓财富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这几年增速非常快，但比发

达国家，占比仍然偏低。2007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

入为348元多人民币，仅占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收入差别最主要是拥有

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

的；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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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今天的财富是昨天承担风险的

报酬，也是未来承担风险的支撑。所以必须营造尊重公众财产

权的制度，避免对公众财产的侵害。这样，群众财产性收入的

提高才具有制度性基础。我国《宪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法

律，为保护财产权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此外，财产性收入的提

高是促进形成社会中产阶层的主要推手。形成占社会成员最大

部分的中产阶层，才能使宏观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比例得到

有效保障。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也为扩大内需提供了不可替

代的基础。 


